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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是十分艱辛的一年，由去年

（2019年）的社會運動、環境問題，到今年的新冠肺炎。其中，

澳洲更是自去年 9月開始的各省山火至今年年初仍未熄滅（〈澳洲 

山火〉）。在云云眾多有關澳洲山火的新聞當中，有一段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講述到有一隻樹熊在公路上向路人求救，好心的路人給予這

隻樹熊自己的飲用水，但樹熊卻因路人用了錯誤的方法餵水，令水直

接沖入到肺部而導致吸入性肺炎致死（Lee）。另外近日的新冠肺炎，

其中內地李文亮醫生在病毒爆發前，已經在微信警告同行將有傳染性

高，類似SARS的肺炎出現，換來的卻是被派出所以「網際網路上發

布不實言論」作出警告和訓示，最後李醫生亦正正因確診感染新冠肺

炎而逝世。雖然李醫生最後被當局追勳為烈士，卻引起不少華人及國

際社會的激烈迴響。澳洲山火中的樹熊和李文亮醫生的案件不禁令人

反思我們對於行善的規限與尺度。何謂善惡？我們為何要行善？我們

對行善界限和尺度又到底認識有多深？本文將分析分別代表東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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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經》和西方無神論思想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兩個文

本，探討兩個思想對行善的標準與尺度的看法，從而研究佛教與存在

主義對善惡的看法、標準和尺度，來思考行善的意義。

善與惡的標準—《心經》與《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 

主義》的比較

　　有別於其他宗教，《心經》與《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都無

獨有偶地對善惡的觀念沒有絕對明確的標準，卻仍然對事情的善惡有

一定的看法。

　　對佛家而言，世間萬物本性皆空，所以善惡的概念亦是在人對事

物的認知而建構出來的。《心經》內曾提及，「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一行禪師 141）。意

思是指，構成每一個人、每一個「我」的五蘊（色、受、想、行、

識），其實皆是「空」的。所有事物都是因為緣而構成及存在，但同

時亦會因條件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因此一切都並非永恆，此乃「本性

皆空」。所以，一切的善與惡，都是由一定的因緣而構成，當這些因

緣存在，善惡的標準才會出現；但當這些條件消失，善惡的標準亦隨

之改變，因而「性空」。這就是黃嘉樹所講的事物本性皆空，但其的

存在是基於因緣所產生，變化無常，不可以固定而恆久。（25–36） 

以事物「善惡」的觀念是因相互依存而產生。正如，潘宗光教授在 

《心經與生活智慧》一書就以夫妻名分的概念去解釋和理解空的概

念。未婚的男子不能稱自己為丈夫，必須結婚後有妻才可以稱自己為

夫；同時未婚的女子不可以稱自己為妻，必須在婚後，有丈夫才可稱

自己為妻。（40）善惡的概念也是一樣，它們是並存的。就如一行禪

師在「善惡之縛」提到，我們不可能只是善而把惡全都清除，因為 

有惡，才有善的存在，反之亦然。當有英雄就必定要設置一個對手，



梁瑋珊：淺談《心經》與《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對行善的認知 159

佛需要魔來扮演惡的角色，佛才能成佛。就像上文提及的夫妻概念，

沒有夫就不能有妻，「空掉了獨立的存在」，佛這一個善的概念亦本

是「性空」。所以佛是由非佛的因素構成，善亦是由非善的因素構

成。潘宗光提到，肯定與否定並不存在截然分離的界線，而是互相滲

透和影響的。就像磁石上的南北兩極一樣，既是相反，也是相成。 

基於因緣所生法，事物呈現出變化無常的表面現象。看似兩邊對立，

其實是互動依存，沒有獨立的存在，所以根據佛家的説法稱為空。 

（41）而我們對好壞、善惡的認知亦如此，都是一種對立的概念。由

於我們了解到事物既有兩邊對立卻又互相依存的特性，我們不應從表

面現象作出取捨判別，而是深入認識現象背後的因緣條件，明白兩者

的關聯性。回到澳洲山火樹熊的例子，路人見到樹熊從火海中逃走，

出於憐憫幫助它，絕對是出於善的因，但卻種出了惡果令樹熊得到吸

入性肺炎去世了。這正正就是上文提到的善惡相縛，凡事都沒有絕對

的善，亦沒有絕對的惡。

　　同樣地，對沙特的存在主義而言，因為沒有神的存在，導致善惡

的概念失去一個絕對的標準。早於沙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的公開講座，西方哲學家已開始推崇無神思想的存在主義。其中以杜

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一

切是否被允許？」論題，以及尼采「上帝已死」帶出對基督宗教教義

失去其影響力的討論最為人熟知。可是，在沙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

道主義》這公開講座的歷史時期，更令人反思基督宗教及神存在的意

義。在同一時期，納粹德軍在佔領法國時所扶植的傀儡政府（法奸）

開始遭人清算，同時世界亦經歷猶太人種族屠殺和美國向日本投放原

子彈等等人間悲劇，令不少人開始反思神的存在，以及人的善惡標

準。所以沙特的存在主義認為，因為上帝並不再存在，事情的善惡及

好壞已沒有絕對的標準。一般人會提倡本質先於存在，如其他有神論

者，事情好壞的本質在存在時已預先設好其價值。相反地，沙特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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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先於本質。他提倡每件事情或事物是在沒有先設的價值，而是依

據人們的選擇而建構的，因此對沙特而言，事情是沒有絕對的善惡標

準。若以存在主義的角度去分析，李文亮醫生的行為並不應該用善惡

的標準去分析，對他而言他亦只不過是依照自己的發現警告身邊的同

行，以自己醫生的身分選擇做他認為是對的行為，事件的本質亦所以

無分善惡。

對他人的責任

　　根據上文而言，存在主義和心經並沒有絕對的善惡標準，那麼我

們就不用行善了嗎？雖然無論佛教和存在主義對事情的善惡都沒有絕

對的標準，但兩者都共同地給予我們一個行善的原因。兩者亦同時指

出，我們行善最大的原因，就是對他人及自己負責任。

　　就以佛教而言，正正是因為萬物皆空，事物都是由互相影響的因

緣而產生，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對他人負上責任，做出我們認為

對的事。在《般若之心》，一行禪師就以《心經》緣起性空的概念提

出了「互即互入」的概念。他用一張紙的構成來比喻說明「互即互

入」的概念。根據一行禪師，一張紙的構成是因為很多非紙的因素構

成，包括原材料樹木、灌溉樹木的雨水和雲、支持樹木生長的陽光、

砍伐樹木以取得原材料的伐木工人等等（141–143）；而同時亦有更

多看似與紙更遠的因緣的元素而構成：例如食物讓工人溫飽而獲有動

力造紙、伐木工人的父母等等，如此類推。這些看似與造紙並無關係

的元素其實都是紙的因緣，無論少了以上任何一項因素都會令這一張

紙不復存在。「互即互入」的概念強調現象之間的互相依存，看似沒

有關係的現象其實對另外的現象抱有責任。從一行禪師《般若之心》

內「馬里拉妓女」一節提到，沒有一個人可以宣稱自己沒有責任。因

為正如那一張紙，每件事物都不能單獨存在，而是其他事物互即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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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存在。所以我們應該對周圍的事物負上責任（156）。因此，我們不

應拘泥於善惡的概念，而是因為要對他人和其他事物負責而行善。例

如澳洲山火的例子，若路人不選擇拯救樹熊，樹熊的滅絕會影響澳洲

的生態系統，從而可能會導致路人的食物鏈斷裂，而最後會因互即互

入的理論而影響到自己。同時若身處在香港的我們無視澳洲山火的問

題，澳洲的山火會直接加劇地球的氣候變化，而且澳洲山火亦直接影

響了國家的經濟，香港與澳洲緊密的經貿合作亦因此會受到影響。引

用一行禪師「互即互入」的理論，即使身處香港的我們亦需要對氣候

暖化而導致的山火負上責任。

　　另一方面，按照沙特的看法，因為沒有上帝給予的絕對標準，所

以人類有自由的權利去選擇自己存在的目的與意義，同時也應為自

己，甚至他人的存在負上責任。而且沙特曾說，存在主義的首要條件

就是「主觀性」的存在。因為沙特的無神存在主義撇除了上帝作為神

聖至上的客觀標準，所以事情的善惡好壞就取決於人類為自己存在所

定下的標準。同時，正因為人擁有根據自己主觀的價值標準而訂立自

己存在意義的權利，人必須對自己甚至他人為自己的選擇負上責任。

就如上文所提及人稱法奸的德軍傀儡政府人員，有部分人會為自己辯

護，説是為了家人才成為法奸。根據沙特，每個人對自己的存在意義是

不可能沒有選擇的權利，所以法奸絕對可以選擇不成為出賣自己祖國

的傀儡。但既然他們作出出賣祖國的選擇，就要負上未來德軍戰敗後

被人清算的責任，而且亦應為因其背叛國家而犧牲的人命負上責任。

就如沙特在文中引用軍隊軍官在戰爭中的選擇作為例子，軍事領袖在

戰爭負責組織進攻，無論選擇進或退，亦必須對他帶領的士兵性命負

上責任。同樣，李文亮醫生即使知道會遭受當局的壓力，亦選擇警告

同行。他的選擇正正是出於對同僚甚至是市民的責任。在與病毒的戰

爭中，他因選擇了將資訊轉發給同伴而受到當局的壓力；就像沙特引

用的例子，戰爭中的軍官因為士兵的性命而選擇推攻而受到上級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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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一樣。

行善的界線

　　既然我們明白到善惡並沒有絕對的標準，但行善其中一個最大的

原因是對他人負責，那麼行善對於我們而言有一定的界線嗎？

　　對於佛教而言，我們行善的同時亦不應執着我們的行為是否一

定會帶出善的果。《心經》提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一行 

禪師 141）人們對事物的經驗，以及所衍生的概念，都是由這十八

界所結合。眼、耳、鼻、舌、身、意，佛教稱其為「六根」，是讓

我們認識外界的感覺器官；色、聲、香、味、觸、法，佛教稱其為 

「六塵」，是對應「六根」的外界環境；最後，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佛教稱其為「六識」，是六種認識的作用。「六根」， 

「六塵」，「六識」這十八個元素的和合，再加上接觸，互相為緣而

產生對一切法的認識（黃家樹 42–44）。人間的諸法都是由種種的因

緣按一定規律而構成。若具備條件現象就生，條件缺乏現象就會滅。 

而且，事物的條件只會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和因緣下才能存在，無時

無刻都在變化。我們對於事物善惡的觀念亦如此。因為條件俱備，事

物才能夠成為我們概念中的善；但若條件消失了，事物中「善」亦可

以因無常而改變，甚至失去。所以我們不應該對身邊事物的善惡過於

執着，才不會陷入法執。一如澳洲山火中的樹熊，路人不應因種下的

惡果而不繼續行善。因為現象的構成並不是因為路人一己之力而造

成，亦包括其他因素，例如政府對拯救這場山火是否積極。若路人單

單覺得因為自己給樹熊餵水就能被救，就會因為覺得現象世界之構成

是可以單靠孤立的條件而陷入法執。相反，若路人只着力當下為樹熊

餵水而這一刻救了樹熊，其他的就放手於其他的因素，那麼我們就不

會陷入對於種下善或惡果的執着。因此即使善惡相縛，我們仍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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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能縱容惡繼續存在。

　　同樣地，對於沙特的存在主義而言，我們個人的選擇除了對他

人需要負責任，同時我們的選擇亦會為人類設立共同的道德標準。

既然沒有了神設立至高無上的標準，我們就要創立一種世俗的道德，

以及一個遵守法律的社會。人們亦必須認真對待這些標準價值，例如

人要誠實、不打老婆、不說謊、撫養子女等等。有部分人認為，正正

是因為存在主義認為上帝再不存在，所以這些先天的道德價值標準變

回隨之而失去。人是絕對自由的，但同時，人在世上必須對自己的所

有決定而負責：不單是為自己，甚至為他人，以及所有人類負責。雖

然我們無法在每一個人及任何人身上找到可以稱為人性的普遍本質，

然而一種人類處境的普遍性仍然是有的。因為人在宇宙中的基本處境

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即使人的意圖有所不同，在限制下任何一個意圖

都具有普遍的價值（薩特 23）。所以當一個人去選擇作出一個決定

時，他不單需要為自我承擔負責，也絕對地承擔其責任對文化模式的

相對性影響。（23）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排隊的概念亦是同樣地衍生 

出來的。因為一個人產生了覺得插隊會影響到他人自由的想法而開始

排隊，就建成了一個共同的價值，開始跟隨這一起排隊。李文亮醫生

的事件亦有相同的價值，正正因為李醫生認為他的同僚甚至國民也有

對病毒的知情權，他的案件令其他地區、國家甚至國民開始意識到當

局對病毒資訊透明度不足的問題，同時亦開始反思中國對言論自由、

資訊透明度的問題。因此我們行善時不單單對自己，對他人要負責，

更要明白到對共同價值的必然影響。

結語

　　佛教與存在主義，兩派的思想雖然對行善的出發點截然不同，但

兩者在善惡的標準，行善的原因及行善的界限亦有相似之處。

　　佛教認為因為本性皆空，所以善與惡都是因為因緣條件而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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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常的，所以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正正基於因緣互即互入的關

係，我們更加應該行善。因為我們行善或惡，最終亦會對我們自身有

影響。我們卻絕不應本着行善一定會種出善果的想法，因為不同的條

件因素會隨時間消失改變而變成惡果，但因為我們無力去改變其他的

條件，我們能做到的是着眼當下而行善，否則我們就會陷下法執。

　　存在主義則認為沒有神的至上價值，所以我們有絕對的自由去選

擇自己的行為和價值。同時我們亦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不單單是

為自我負責，亦需要為其他人負責。因為我們的決定不單會影響到他

人存在的自由，更會為我們共同的文化價值作出影響。所以即使沒有

至上的善惡標準，我們亦需要因為我們共同的文化價值而行善；而

且，我們不單要為行惡自我負上責任，更要為他人的自由，甚至社會

價值的影響負上責任。

　　總括而言，兩者亦殊途同歸，即使沒有一定善惡的標準，因為對

自己，他人甚至社會的責任和影響，我們亦應該行善。在現今善惡標

準黑白模糊的社會，這也正好可以讓我們反思行動的價值和影響，為

我們對善惡的堅持重新給予一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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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本文以《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和《心經》的思想去探討行

善的界限和尺度。文章的文本選擇很恰當，因為在課程指定讀本中，

討論善惡問題的文本不少，但此文就選了兩個對善惡沒有絕對標準的

文本作比較。文章對兩篇文本的善惡觀，對他人的責任等觀點分析合

理，不過相對而言，同學對《心經》的把握較好，《存在主義是一種

人道主義》的某些觀點，如「主觀性」，可解釋得更好。又，同學解

說觀點時有時引用過多同質的例子，以致文章結構有點累贅，句子用

詞也有一些沙石。（楊彩杰）




